
开封市国土资源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汴国土罚〔2018〕第 11019 号

当事人：范X豪 性 别：男 民 族：

身份证号：410211XXXXXXXX5012 邮 编：475000

住 址：水稻乡回回寨村回兴二街44 号 电 话：157XXXXXX00

当事人：李X利 性 别：男 民 族：

身份证号：410211XXXXXXXX5013 邮 编：475000

住 址： 水稻乡回回寨村回兴一街8 号 电 话：155XXXXXX67

当事人：杜 甫 性 别：男 民 族：

身份证号：410211XXXXXXXX5054 邮 编：475000

住 址：水稻乡回回寨村回兴一街260 号 电 话：159XXXXXX61

经查，水稻乡回回寨村民范萌豪、李顺利、杜甫三人，未经

批准擅自在水稻乡回回寨村七组土地上进行挖沙、抽沙、堆沙，

占地面积 6268.45 平方米，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和《水稻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0—2020 年）》认定该宗土地占地类型

为基本农田(水浇地)3893.54 平方米，林地（有林地）88.32 平方

米，坑塘水面 905.33 平方米，设施农用地 1381.26 平方米。其挖

沙、抽沙、堆沙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三十六条“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



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

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

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

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河南省基本农田保

护条例》第十七条“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一）非法

将耕地改变为非耕地；（二）建窑、建房、建坟或者擅自挖砂、采

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三）毁坏水利设施；（四）

擅自砍伐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和水土保持林；（五）排放具有

污染性的废水、废气、废渣；（六）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行为。”

的规定，构成破坏耕地的违法事实。

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询问笔录；2、现场勘测

笔录；3、现场照片；4、水稻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0—2020

年）；5、土地利用现状图；6、当事人身份证明；7、其他证据材

料。

根据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参照《河南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配套法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第十三条第二项第四目“特别严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除依照

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外，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面

积在 3335 平方米以上的。处罚标准：处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

费 1.8 倍－2 倍的罚款。” 的规定，将该违法情形认定为特别严

重。



我局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依法向你进行了告知（汴国土罚告

〔2018〕第 11019 号），你未提出陈述、申辩要求，我局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依法向你进行了听证告知（汴国土罚听告〔2018〕第

11019 号），你未提出听证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违反本法

规定，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

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

盐渍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或

者治理，可以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占用基本农田

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

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治理，恢复原种植条件，处

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四十条“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处以罚款的，罚款

额为耕地开垦费的２倍以下。”；《河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

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

（一）、（二）、（六）项所列行为，毁坏种植条件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纠正或者治理，恢复

原种植条件，可以并处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 1 倍以上 2 倍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十



七条第（三）、（四）、（五）项所列行为的，分别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处理。”；《河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

其配套法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十三条第二项第四目；《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调控严格土地管理的通知》（豫政土

【2007】33 号）文件第二条第四项“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

田的，耕地开垦费按 20-24 元/平方米收取。其中，占用望天田的

按 20 元/平方米收取，占用旱地的按 22 元/平方米收取，占用水

浇地、灌溉水田、菜地的按 24 元/平方米收取。”的规定，现对你

做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限期 15 日内改正，恢复原种植条件；

2、并处基本农田（水浇地）每平方米罚款 48 元，共计罚款

金额人民币 186889.92 元。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你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缴至开封市金明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中原

银行开封分行营业部；账号:5027696300019。逾期不缴纳的，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本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开封市人民政府或河南省国土资源厅申请复议，或者六个

月内向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



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

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 年 6 月 22 日

联系人：王琛

电 话：0371-23863226

地 址：开封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